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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形式逻辑，包括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都是关于推理的逻辑，它们在确定推理的有效性方

面是极为成功的。然而，一进入论证的领域，其局限性就暴露无余。要解决论证问题，就需要有一种

不同于形式逻辑的论证逻辑。本文对论证逻辑的特点，以及论证逻辑的内容，都提出了具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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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论证逻辑？顾名思义，论证逻辑就是关于论证的逻辑。 

迄今为止，形式逻辑，包括传统形式逻辑和被称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都把研究

的中心放在推理上，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揭示推理的有效性，即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从这个意

义上说，它们是关于推理的逻辑，我们可称之为推理逻辑。 

毫无疑问，推理逻辑在确定推理的有效性方面是极为成功的。然而，一进入论证的领域，

其局限性就暴露无余。 

传统逻辑虽然涉及论证，对论证的结构、方法、规则等进行了研究，但其对论证的研究

是很简单、肤浅的。它关于论证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关于概念、判断、推理和逻辑基

本规律的理论的重复。一接触丰富多样的实际论证，传统逻辑就往往显得虚弱无力，甚至顾

此失彼，难以自圆其说。 

我们不妨举个简单的例子。请看下面的论述：勤出成果。马克思辛勤劳动，艰苦奋斗

40 年，阅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刊物，其中作过笔记的就有 1500 种以上，写下了《资本

论》；司马迁从 20 岁起就开始漫游生活，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并遍阅古籍，汇集了

大量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写下了历史巨著《史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前后花了 58 年时

间，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

我国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翻阅了国内外上千本有关资料，通宵达

旦地看书学习，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这段话表达了一个显然并不复杂的论证。它用一系列事实论证了“勤出成果”这个论题。

那么这个论证所用的论证方式是什么呢？按照传统逻辑的理论，回答大概是“简单枚举归纳

推理”。所谓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就是由一类事物中的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

并且没有遇到相反情况，推出这类事物都具有（或不具有）这种属性的一般性结论的推理。

但是，上述论证的论题“勤出成果”难道是个一般性结论，即“凡勤奋者都能出成果”吗？

我们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许多虽勤奋却没有出成果的人的例子吗？假如“勤出成果”是

个全称命题，那它岂不是要因存在着相反情况而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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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撰文说，“勤出成果”不能理解成勤奋是出成果的充分条件，而应理解为勤奋是

出成果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勤出成果”应理解为一个假言命题，而且不能理解为充分

条件假言命题，而只能理解为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即“只有勤奋才能出成果”。但问题并没

有解决。 

首先，勤奋固然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但出成果的必要条件绝不仅仅是勤奋。比如，一

个人要出成果，首先要活着（死人出不了成果），要有健全的大脑（呆傻的人出不了成果），

要做事（什么都不做出不了成果）。而要活着，就不能不喝水、吃饭。那么，为什么只说“勤

出成果”，而不说“活着出成果”、“大脑健全出成果”、“做事出成果”，甚至“喝水出

成果”、“吃饭出成果”呢？ 

其次，如果“勤出成果”的意思只是勤奋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那么就应该去列举那些

因不勤奋而不能出成果的例子。比如，某某是个懒汉，整日游手好闲，结果一无所有；某

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结果一生虚度；某某贪图安逸，不求进取，到头来一事无成……但这

些能作为“勤出成果”的论据吗？ 

再次，如果“勤出成果”的意思是勤奋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即表达的是一个必要条件

假言命题，那么上述论证中用的推理就不能说是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因为简单枚举归纳推理

的结论不能是一个假言命题。那么上述论证中运用的又是什么推理呢？对此问题，传统逻辑

也只能是无能为力。 

分析如此简单的论证，传统逻辑已经捉襟见肘，更不用说更复杂的论证了。 

至于数理逻辑，对于分析上述那样的论证，也并不比传统逻辑高明。在数理逻辑中，我

们既找不到表示“勤出成果”这个论题的恰当的命题形式，也找不到分析这个命题的有效手

段。面对我们就上述论证对传统逻辑提出的诘难，数理逻辑又能说什么呢？ 

形式逻辑，包括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之所以难以解决论证问题，这是由其形式化、精确

化的特点决定的。 

形式逻辑注重的是数量有限的思维形式，而论证所展现的则是丰富多样的思维内容。从

传统逻辑到现代逻辑，虽然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不断扩展，但其所能概括的形式毕竟是有限的。

人们在实际论证中所运用的丰富多样的命题和推理，远远不是形式逻辑所能涵盖的。教过逻

辑的人都知道，要举出完全适合形式逻辑分析的实际论证（不是人为编制的论证）的例子，

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许多论证的论题、论据、论证方式，都难以甚至根本无法纳入形

式逻辑所研究的那些形式。面对大量这样的论证，形式逻辑自然不会有用武之地，退避三舍

成了最明智的选择。 

与形式化相联系的是精确化。形式逻辑研究逻辑形式讲求的是单义性、规范性，而人们

对论证的运用则表现着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实际思维的灵活性。对那些涵义深刻的论题，错

综复杂的论据，灵活多样的论证方式，硬要用形式逻辑进行精确的刻画，实在是勉为其难。

而且即使这样的刻画是可能的，也未必有益于对论题、论据的分析及对论证的有效性的评价。

例如，“爱情是（不是）自私的”、“美是客观存在（主观感觉）”、“都市化有利（不利）

于人类的发展”等等论题的涵义，绝不是通过精确的形式分析所能弄清的。而人们对这些论

题所作的论证是否有效，也绝不是仅仅是靠精确的形式分析所能判明的。 

可见，要解决论证问题，就需要有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不那么形式化，不那么精确

化的逻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论证逻辑。 

论证逻辑应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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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论证逻辑注重论证的方法。 

给人们提供科学的、有效的论证方法，使人们能够有效地、合理地进行论证，这是建立

论证逻辑的根本目的。为此，必须改变那种重形式而轻方法的倾向，把研究重心从形式上的

规范性转到方法上的指导性方面来。论证逻辑不苛求精确的形式分析，而是讲究一般的论证

方法。正如我们已指出的，由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实际思维的灵活性，要对每个日常论证

都进行精确的形式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精确的形式分析也是不必要的。试想

一下，论证者在进行实际论证（比如做几何证明题）时，有多少关心过自己运用了哪些推理

形式？而不了解自己所运用的推理形式，并不会影响他们正确地进行论证。对于一般论证者

来说，方法比形式重要得多。掌握论证的方法，才是进行论证的关键所在。当然，具体的论

证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论证逻辑的任务只是揭示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一般逻辑方法。 

其二，论证逻辑关注思维内容的真实性。 

论证与推理不同。推理是从若干命题推出某个命题，作为推理前提的命题可以是真实的，

也可以是虚假的。人们研究推理，关心的只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形式逻辑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来研究推理的有效性的。论证则不同。论证是用若干已知真实的命题来确定某个

命题的真实性（或虚假性），作为论证的论据的命题必须是真实的，否则论题就不能确立。

因此，研究论证，就不能不关心论据的真实性问题。 

如果再考虑到省略推理在论证中的运用，论据的真实性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允许

任意补充前提，那么任何一个论证形式的有效性问题都可以转化为论据的真实性问题。请看

下面的论证： 

（1）这种硬盘质量相当不错，所以，肯定不是走私货。 

（2）地球是圆的，这可以从以下论据得到证明：其一，船向陆地驶来时，陆地上的人

总是先见桅杆后见船身；其二，站得越高，就看得越远；其三，人们能够进行环绕世界的旅

行。 

在不补充其他前提的情况下，这两个论证都犯了“推不出”的错误：某种硬盘质量好坏

与其是不是走私货无必然的逻辑联系；由“船向陆地驶来时，陆地上的人总是先见桅杆后见

船身”、“站得越高，就看得越远”和“人们能够进行环绕世界的旅行”不足以推出地球是

圆的。但是，若给（1）补充前提“凡质量相当不错的硬盘都不是走私货”（或“如果这种

硬盘质量相当不错，那么它就不是走私货”），给（2）补充前提“如果船向陆地驶来时，

陆地上的人总是先见桅杆后见船身，并且站得越高，就看得越远，并且人们能够进行环绕世

界的旅行，那么地球就是圆的”，则这两个论证的错误就不再是“推不出”，而是“论据虚

假”了。可见，对于允许运用省略推理的日常论证来说，论据的真实性问题甚至比推理的有

效性问题更为重要。当然，我们可以对省略前提的补充进行某些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本身也

仍然不能不涉及命题的真实性问题。无论如何，思维内容的真实性问题都是无法回避、也不

应回避的。“只管形式，不管内容”的逻辑绝不是论证逻辑。 

其三，论证逻辑注重论证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论证逻辑以研究论证为己任，当然不能不涉及论证的评价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

所谓论证的有效性不是指论证形式（即论证中所用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对于日常论证，不

能只做出纯形式的评价。纯形式的评价不但可能是无意义的（形式有效但论据虚假的论证绝

不优于形式无效而论据真实的论证，而且在允许补充前提的情况下，二者是完全同一的），

而且可能根本无法进行。仍以对“地球是圆的”的论证为例。有人认为，只要对上述例（2）
增加以下两个论据，就可以使该论证变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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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地平线在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是圆形，所见远近一致；其二，月蚀时，投在月球上

的地影都是圆形。 

在不补充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上述例（2）的错误是“推不出”，即论据与论题之间

无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增加了两个新论据后则变为可以推出，即论据与论题之间有必然的逻

辑联系。然而，无论是推不出也罢，还是推得出也罢，在这里，纯形式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根本说不出该论证（无论是增加新论据之前还是增加新论据之后）运用的是何种逻辑推

理，更无法精确地写出它所运用的推理形式。在这里，似乎完全是经验在起作用，形式的分

析完全让位于内容的分析。也就是说，就日常论证的分析而言，不但论据的真实性涉及思维

内容，而且论据与论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可能涉及思维内容。因此，论证逻辑对论证的评价

是一种密切结合思维内容的评价。与形式逻辑对推理有效性的单一性、精确性评价不同，论

证逻辑对论证有效性的评价具有综合性、模糊性的特点。形式逻辑仅关心推理前提与结论之

间的逻辑联系，而这种逻辑联系完全通过精确的推理形式来刻画。而论证逻辑则要从论据、

论题、论证方式（论据与论题联系的方式，不简单地等同于推理形式）等方面对论证进行综

合考察，并较多地借助于对论证内容的分析对其有效性做出近似的评价。 

思维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经验、社会

实践、真理观等都有密切联系。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在不

同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某一命题究竟是否真实，某一或某些命题与另一命题之间是否

有充分的逻辑联系，常常很难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其实，即使是抛开思维内容进行纯形

式的分析，我们也未必能找到绝对客观的标准。在以精确性、无歧义性著称的现代逻辑中，

其不同分支都有不同的有效性标准，比如经典命题演算系统中的某些定理在直觉主义逻辑、

相干逻辑、多值逻辑中可能是无效的，某个模态逻辑系统中的一些定理在另一个模态逻辑系

统中也可能是无效的。我们说某个推理形式是有效的，往往只是相对某个逻辑系统有效而已。

既然如此，在分析日常论证时，就更不必苛求。在考虑论证的有效性时，应与其说服力密切

联系起来。论据的真实性往往只是相对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确信它是真实的；论据与论题

之间有无充分的、必然的逻辑联系也往往具有相对性（人们很难说清怎样就是充分的，甚至

什么是必然都可以有不同解释），关键在于人们是否确信或者能否使人们确信它们之间有充

分的、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些都涉及论证的说服力问题。从重视说服力的意义上说，论证逻

辑更具有实用性（而不像形式逻辑那样更具有理论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论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的特点。那么，不同于形式逻辑的论证逻辑应

包括哪些内容呢？简单地说，论证逻辑应包括一切与论证有关的内容。大体上说，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论证概说 

包括什么是论证，论证的组成，论证的作用等。 

2．立论 

立论即确立某种理论、观点，亦即常说的证明。它包括以下内容： 

（1）论题的提出和分析。论题的分析包括对论题的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及语用分析。

语形分析指对论题的结构、形式、类型等的分析。语义分析指对论题的基本含义的分析，包

括对论题中所包含的主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析，对论题中的各主要概念与论题以外的相

关概念的比较分析，对论题的整体语义分析等。语用分析指对论题的语境、背景等的分析。

对论题的语形分析必须同对论题的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

握论题的实质，弄清论题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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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证方式的确立。即根据论题的类型，确定论证的方向、方法、过程和步骤等。

论题类型的确定对论证方法的选择有重要意义。对不同类型的论题，可采用不同的论证方法。

比如，对联言论题可采用联言论证法，对假言论题可采用假言论证法（包括条件证明法、连

锁推导法等），对全称论题可采用归纳论证法、分情况论证法等，对许多论题还可采用反证

法。 

（3）论据的收集和整理。即根据论题和论证方式收集有关的论据，并对论据进行筛选、

分析、归类、整理。 

（4）论证的组织。即按照既定的论证方式把论据组织起来，建立起完整、严密的论证

过程。 

（5）论证的检验。包括对论题的检验（是否明确、无歧义），对论据的检验（是否真

实可靠），对论证过程的检验（是否合乎逻辑，是否有充分的论证性和说服力）。 

3．驳论 

驳论即驳斥某种理论、观点，亦即常说的反驳。它包括以下内容： 

（1）对论敌的论题的反驳。首先对论敌的论题进行语形、语义及语用分析，然后在此

基础上确定反驳的方式、方法。像立论一样，针对论敌的不同类型的论题，可采用不同的反

驳方法。比如，对全称论题可采用列举反例法，对假言论题可采用破除条件法（确定原有条

件关系不成立），对许多论题还可采用归谬法进行反驳。 

（2）对论敌的论据的反驳。找出论敌的论证中所采用的虚假的或未经证实的论据，并

根据这些论据的类型确定反驳的方式、方法。 

（3）对论敌的论证过程的反驳。揭露论敌在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如论据与论题不相

干、论据不足、以人为据等。反驳论敌的论证过程时可采用分析说明法、逻辑类比法等。 

4．论战 

论战指论辩双方的交锋，即双方唇枪舌剑的争论过程。它包括以下内容： 

（1）论战的准备。主要包括：建立己方的论证；分析对方的论证（对方的论题，对方可能

采取的论据和论证过程）；设想、分析交锋的过程，设计己方的基本战略、战术；设想、估计论

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制定己方的各种应变措施；进行模拟训练，对己方的论战准备进行检

验。 

（2）论战的实施。包括论战中的进攻和防御。论战中的进攻可采用批驳法、质问法、讥讽

法等，并在批驳、质问、讥讽中采用类比、比喻、比较等方法。论战中的防御可采取辩解法、反

问法、引申法以及回避法等。 

（3）论战的评价。包括成功的论辩者应具备的条件和不成功的论辩者的表现。成功的论辩者

应具备的条件有：论证完整、严密，有很强的论证性和说服力；对对方的进攻准确、有力；面对

对方的进攻，能进行稳固的防守，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头脑灵活，思维敏捷，言辞流畅，富于

雄辩；等等。不成功的论辩者的表现为：论证中存在错误、漏洞，无论证性和说服力；对对方的

进攻不准确、无力；面对对方的进攻，防守无力，甚至乱了阵脚；应变能力差，言辞表达不清；

采用不正当的论辩手法；等等。 

5．论证中的谬误 

对论证中的各种谬误，特别是诡辩，进行全面、集中、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以确保论

证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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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论证逻辑应关心论证的全过程，对论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处只不过是对论证

逻辑的内容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很不成熟的设想而已。 

建立论证逻辑是一件新的工作，一方面它要以现有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吸收形式逻辑、语

言逻辑、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等的有关成果，另一方面它又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有所

前进，真正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特殊重要的作用。这需要逻辑同人的共同努力。我相

信，论证逻辑的建立，无论是对于逻辑研究，逻辑应用，还是逻辑教学，都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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